现就《江西省数字政府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编制情况，作简要说明。
一、规划编制背景及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要以数字政府建设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治理优化，深入推进政务数据共享，打造数字政务“多跨场景”特色应用，加快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政府运行新形态。创新数字化社会治理模式，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深化数字乡村建设。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将数字政府建设“十五五”规划列入全省“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和省政府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要求，省政务服务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起草《规划》。
二、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在规划起草过程中，我们充分贯彻落实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工作方针，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一是深入调研全省数字政府建设现状。2025年4月15日至7月10日，依托省直单位数字化履职上门问诊，对26家省直单位开展实地调研。二是专题听取专家委员意见。2025年7月29日，召开省数字政府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专题研讨规划内容，收到专家委员意见建议82条。三是线上线下征集意见。2025年6月5日至7月31日，通过政务服务网、赣服通等线上渠道，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建议；2025年8月27日，面向全省数字政府建设专题进修班和研讨班学员线下征求意见，线上线下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190条。四是三轮正式征求意见。分别于2025年9月19日、2025年12月29日以及2026年4月2日将《规划（征求意见稿）》正式征求省直有关单位、11个设区市及赣江新区意见建议，收到反馈意见233条，其中第三轮征求44个省直有关单位意见，共收到意见建议27条。经认真研究，意见全部采纳。其余地方和单位无意见。
三、关于《规划》编制工作的几点考虑
数字政府建设“十五五”规划编制是一项综合性、全局性、系统性工作，我们在规划编制工作中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对标对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重大战略部署的基础上，坚持守正创新，做好与《江西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方案》的有效衔接，广泛学习借鉴先进省份做法和创新举措。二是坚持系统思维。把整体协同、集约共享及“三融五跨”，作为统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一体化建设的重点方向，并提出与数字党建、数字经济、数字文化的协调发展。三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当前我省存在的各部门数字化系统分散、重复建设、数据共享困难、基层数据回流不畅等关键问题，科学合理设定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加强分类指导，深入开展上门问诊活动，指导市县智慧城市和基层智治工作。四是坚持改革创新。通过深化数字政府改革试点，鼓励各地各单位积极参与数字政府建设。出台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数字政务领域场景应用的三年行动方案，有重点地谋划人工智能在经济调节、社会治理、政务运行等政府履职领域的深度应用，以技术赋能数字政府建设高质量发展。

